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2024年7月4日第9号决议批准
《上海合作组织至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落实行动计划
	合作领域
	措施
	期限
	执行机构

	一、经贸合作

	（一）促进贸易关系
	1、举行成员国贸易便利化专门工作组会议。
	定期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2、就成员国间贸易发展和便利化问题提出建议。
	2026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贸易便利化专门工作组、秘书处

	
	3、就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电子商务的关税和非关税限制（壁垒）交流信息。
	定期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贸易便利化专门工作组、电子商务专门工作组、秘书处

	
	4、 对现有经贸合作机制进行常态化监测和盘点，并提高其效力和协调性。
	每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5、 制定贸易、海关领域人才培训和履职能力提升的计划。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海关合作工作组、贸易便利化专门工作组

	
	6、举办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数字贸易/电子商务国际展览会、论坛和研讨会。
	每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

	
	7、实施《2023—2025年上合组织区域内贸易发展联合行动计划》，支持实施本区域经济发展优先项目。
	2023 — 2025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二）维护国际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
	1、主管部门就紧急情况下经济风险管理系统开发和应用开展合作。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2、开展港口系统数字化合作，减少清关时间，特别是粮食清关。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海关合作专门工作组、秘书处

	
	3、发展交通走廊和口岸，制定商谈和实施《上合组织公路发展规划》的路线图。
	每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交通合作专门工作组、秘书处

	
	4、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
	每年
	上合组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联合委员会、秘书处

	
	5、通过商业和非商业形式加强创新科技研究领域交流与合作。
	2030年前
	上合组织科技合作常设工作组、秘书处

	
	6、推广建立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的做法。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7、开展海运、港口和物流中心领域合作。落实成员国在港口和物流中心领域合作构想。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交通合作专门工作组、秘书处

	
	8、开展“智慧海关”合作，加强海关智能网络建设。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海关合作专门工作组、秘书处

	（三）维护粮食安全
	1、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的声明》。
	每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常设农业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2、 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作物育种和种业合作计划》。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常设农业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3、发展农产品贸易，交流农业技术。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4、就维护粮食安全重点领域的最佳实践交流经验。
	定期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常设农业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5、开展动植物检疫主管部门间的合作。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6、利用上合组织平台，包括上合组织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中国杨凌），邀请有关国际组织参加，就维护粮食安全、推进农工综合体经验和技术交流等举行磋商和会议、开展联合研究。
	定期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常设农业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7、交流发展可持续农业的实践。
	定期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常设农业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8、编制、商谈和进一步落实《上合组织秘书处与联合国粮农组织2025-2027年联合行动计划》。
	2025年1月1日前
	上合组织常设农业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四）维护能源安全
	1、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2030年前能源合作发展战略》。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2、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维护国际能源安全的声明》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可再生能源领域合作纲要》。
	每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五）数字经济
	1、制定《“数字上合组织2030”纲要》。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2、开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多边合作。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常设科技合作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3、 加强数字贸易/电子商务和信息安全领域规则互认协作。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电子商务专门工作组、秘书处

	
	4、发展行业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云服务、跨境电商/电子商务。
	2027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电子商务专门工作组、秘书处

	
	5、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现代信息和电信技术专门工作组的工作。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6、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电子商务专门工作组的工作。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7、发展上合组织地区科教领域的研究能力和技术储备。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常设科技合作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8、发展上合组织科技园区库和创新集群活动。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科技园区和创新集群、秘书处

	
	9、研究建立线上解决纠纷机制，促进中小企业跨境电子商务发展。
	2026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

	
	10、加强实业界和学术界在创意经济领域合作，组织联合活动推动上合组织地区创意产业发展。
	2026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

	（六）发展绿色经济
	1、研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适应气候变化问题。
	每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2、发展生态旅游。
	每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3、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保护地(特别自然保护地、自然保护地)和生态旅游的合作纲要》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4、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关于全球水议程的相关倡议下加强合作。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5、就绿色产品认证和在各方感兴趣的领域引入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交流经验。
	每年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6、探讨建立和改进吸引外资参与建立健全推广绿色和低排放技术项目的机制。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银行联合体、秘书处

	
	7、研究制定《循环经济模式绿色工业园纲要》。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8、在发展包括可再生能源、核能等零排放或低排放技术方面交流经验。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9、实施节能、高效、可持续生产和消费的技术和方法。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10、就绿色经济领域人力资源培训交流最佳实践。
	定期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11、推动绿色低碳技术联合科研领域的合作。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常设科技合作专家工作组、秘书处

	
	12、建立“上合组织低碳技术平台”数字分析平台。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二、技术合作

	（一）开发和实施投资合作和产业合作项目
	1、制定《上合组织成员国促进实业界工业合作纲要》实施路线图。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2、研究建立本组织成员国中小微企业合作平台。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

	
	3、加强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在深化本组织成员国企业间合作以及在贸易、投资和技术领域实施长期规划方面的作用。
	2030年前
	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

	
	4、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者联盟框架内加强合作。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5、继续研究建设开展工业领域投资项目和有前景的技术解决方案数据库，促进实施上合组织框架内经济和投资具体项目。
	2026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6、研究在本组织成员国建立上合组织工业合作中心的可能性。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7、加强本组织成员国投资促进专门工作组的工作。
	2026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8、加强上合组织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的协作。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金融机构、秘书处、成员国有关部门

	
	9、研究制定《上合组织成员国新经济对话合作纲要》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10、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园区负责人会晤
	定期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二）交流绿色规划领域经验
	1、促进企业和行业机构之间就实施环境、社会和治理原则进行经验交流。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实业家委员会、秘书处

	
	2、就本组织绿色和低碳发展分类研究领域交流经验。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3、推动构建本组织国家在可持续基础设施、城市经济、工业技术转移、低碳能源以及打造新绿色产业领域的绿色项目市场。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4、在上合组织环保信息共享平台框架内加强合作。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三、金融合作

	（一）扩大本组织成员国本币结算份额，建立项目融资保障机制
	1、上合组织成员国财政部和中央（国家）银行的合作，继续在金融领域进行磋商和经验交流。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中央（国家）银行、秘书处

	
	2、研究本组织成员国在包括贸易融资在内的经贸活动中扩大本币使用份额。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中央（国家）银行、秘书处

	
	3、推动会计审计监管领域的交流合作。研究建立成员国相关工作机制并在必要情况下举行会晤。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中央（国家）银行、秘书处

	
	4、继续就设立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和发展基金（专门账户）问题进行磋商。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中央（国家）银行、秘书处

	
	5、吸引在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国和对话伙伴运营的地区金融机构参与项目活动。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6、扩大与联合国绿色气候基金的合作，吸引资金参与实施与绿色经济相关的项目和计划。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7、建立与国际金融机制互利合作模式，就反对其工作政治化协调立场。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8、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支付结算关系领域的合作。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中央（国家）银行、有关部门、秘书处

	
	9、支持提升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作用的活动和倡议，包括支持发展本组织绿色项目。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银行联合体、秘书处

	（2） 发展跨境绿色金融产品体系


	1、就气候项目融资协调立场，包括制定绿色和适应项目国别分类法。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2、就上合组织地区互利绿色融资研提建议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3、在发展符合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需求且同国际接轨的绿色金融产品方面协调立场。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4、加强联合行动，研提绿色融资的方法建议，对旨在为绿色发展融资的金融产品进行分类。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银行联合体、秘书处

	
	5、发展上合组织地区绿色债券和绿色信贷市场。
	根据协商情况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银行联合体、秘书处

	
	6、围绕绿色和低碳技术项目融资机制加强经验交流。
	定期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秘书处

	
	7、协商用于投资环境、社会和治理项目的金融产品的发行条件。
	2030年前
	上合组织成员国有关部门、银行联合体、秘书处





